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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1月 12日至 13日，白沙黎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法官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巡
回审理了6宗滥伐林木案、1宗危害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案，并在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的指导及乐东法院的协助下，当庭宣
判，并当庭送达判决书。

庭审在审判长胡欠欠的主持下依法有
序进行。公诉机关围绕被告人滥伐林木、危
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事实及犯罪行
为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分别进行了指
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等6人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取得采伐许可证滥伐
林木，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滥伐
林木，其行为均已构成滥伐林木罪；被告人

邢某某擅自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公益
林管区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其行为已构
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最终，法庭分
别以滥伐林木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罪，对邢某某、王某某等7人分别判处六个
月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当庭宣判后，胡欠欠分别对7名被告人
进行法庭教育，详细地阐述他们违法行为的
危害性。7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服
判，并当庭预交了罚金，同时表示以后要吸
取教训，悔过自新，从生态环境的“破坏者”
转变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守护者”。同时，法
官也呼吁旁听群众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法
治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旁听群

众纷纷表示，通过这次现场庭审，真切地感
受到生态保护的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深刻认
识到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并表示要自
觉保护生态资源。

2025年 2月，白沙法院集中开展巡回
审判，以进村庄入树林的方式，先后在乐东
县、东方市等地案发地周边审理 6宗环境
资源案件。

将法庭“搬”到案发地集中巡回审判，
以当地案警示当地人的审判，主审法官以
案说法的方式，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
给违法者和旁听群众送上生动的法治教
育课，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法
治效果。

集中巡回审判“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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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据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的发布 2025 年第三季度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公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

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8 个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年均浓度范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
新空气标准。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集中管辖东方、白沙、昌江、乐东 4 个市县法院管辖的
环境资源案件以来，白沙法院以“海南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为追求，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省战略，通
过一系列有力的环境资源审判举措，拓展“两山”转化路径，构建了以巡回法庭、生态修复、庭审教育的

“三件套”，以“环资审判+”组合拳守护“生态绿”，筑牢海南生态屏障，护航绿色发展。

环境资源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白沙法院加
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作，积极探索
多部门协同共治的生态司法保护机
制，合力筑牢生态保护的法治屏障。

2025年7月，为构建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西部片区）生态保护一体
化新格局，白沙法院在海南省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指导下，联合乐东法院、东
方法院、昌江法院，立足司法职能与辖
区实际，共同制定并签署《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

该机制以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
护为核心，系统构建了白沙法院与片
区所涉法院间的常态化生态司法协
作工作机制，涵盖协作目标、原则、内
容及保障四大方面 22 条具体举
措。重点规范了案件管辖衔接、庭审
协作配合、生态修复执行等关键环
节，着力破解跨区域环境资源案件审
理中存在的管辖争议、裁判尺度不
一、执行协作不畅等突出问题。同
时，推动建立联络机制、公园法官工
作机制、府院协调沟通机制、联席会
议机制及联合普法机制等协作保障
体系，为机制顺畅运行筑牢支撑。

在办理涉环境资源案件中，白沙
法院还与各市县公安局、检察院及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就办理
环境资源类案件过程中遇到的行刑

衔接、生态修复金接收、法律文书送
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通过这
种跨部门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完善了
环境资源案件的处理机制，提高了司
法效率和质量。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白沙法院在办理环境资源案
件中，通过立案、审判、执行、修复、法
治宣传等工作，建立起“判罚、修复、
监督、服务”的完整闭环，以全力为国
家公园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经济社
会绿色发展、乡村生态振兴等方面提
供着优质的司法服务，用实践为笔，
去描绘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
环境更美好的愿景。

青山绿水映蓝天，法徽林间正义
悬；生态司法护苍翠，法治清风润万
川。王伟良表示，白沙法院将继续以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为指
导，不断深化环境资源审判改革创
新，强化与相关市县各部门协同配
合，持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能力和水
平，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行
动，守护好绿水青山，为海南自贸港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提供更加坚实的司法保障，让绿色发
展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篇章。

（文∕宋杰 陈兰兰 图∕施建斌）

协同治理 释放环资审判新动能

2024年1月1日，经海南省高院指定，白
沙法院开始集中管辖东方、白沙、昌江、乐东
4市县的环境资源案件。

为了让环境资源案审判更加专业化、更
加规范化，更加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白沙法
院党组探索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新路径，一边
整合审判资源，一边积极探索创新生态环境
保护模式，创新出了融合环境资源审判、生态
修复和法治教育为一体的防护“三件套”，并

以此“三件套”作为立足，打出保护生态的
“环资审判+”组合拳。

据了解，白沙法院党组结合环境资源案
件的特点，以建立起适应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整体保护的司法机制为出发点，创新性
设立环境资源巡回法庭，并把巡回法庭作为
环境资源审判的主要模式，在优化司法资源
的配置、实现审判效率提升、促进法律的统一
适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强化生

态修复，增强生态保护区群众的守法意识和
保护意识。

白沙法院自打出“环资审判+”组合拳
后，把常态化的巡回审判深入到4个市县的
案发地。此举不但高效地审判了环境资源案
件，维护了司法公正性，提高了生态修复质
量，而且方便了当事人诉讼，也让更多群众在
家门口直观地了解环境资源审判过程，达到
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创新防护“三件套”打出“环资审判+”组合拳

2025年6月4日，在第54个世界环境日
来临之际，白沙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良担
任审判长，到乐东县万冲镇友谊村委会，公开
审理并当庭宣判谢某某、邓某某非法狩猎案。

经法庭审理查明，被告人谢某某、邓某某
在鹦哥岭核心保护区内非法狩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涉案动物价值达14650元。庭审过
程中，王伟良结合案情，详细阐释法律适用，
让被告人和现场群众都深刻理解到非法狩猎
行为的违法性和严重后果。被告人谢某某、
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并主动缴纳生态修复
金，展现出对自己错误行为的深刻认识和改

正的决心。
根据2人犯罪情节及认罪认罚的悔罪

表现，法庭当庭宣判谢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月，缓刑二年；邓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

宣判后，王伟良结合刚刚宣判的案件，深
入剖析非法狩猎的法律后果，向村民们普及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
强调，“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并非无节制地
索取，而是要合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树
立护山养山、用水治水的理念，让自然生态持
续向好，通过绿色发展实现长久的富裕。

庭审结束后，王伟良并没有就此止步，他
带队走访了谢某某、邓某某家中，与家属面对
面开展释法工作。他依据“谁破坏、谁修复”
原则，深入浅出地讲解生态司法理念，鼓励家
属督促被告人履行修复责任。

将庭审阵地延伸至案发地村委会，将司
法关怀从庭审现场延伸至当事人家庭，变

“坐堂问案”为“主动送法”，打破了传统庭审
的空间限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直观感受
司法裁判的严肃性，既便民司法审理了环资
案件，又彰显了司法的力度，更传递了司法
的温度。

进村开庭入户普法 审判一案治理一片

2025 年 8 月 16 日，白沙法院联合海南二中院与当事人一
同在鹦哥岭开展补植复绿。

2024 年 11 月 14 日，白沙法院联合多部门召开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环资类刑事案件座谈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白沙法院当庭宣判首例涉海洋破
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2025年6月4日，白沙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良到乐东县万冲镇友谊村委会开展环资案件巡回审判。 苏大东 摄
2024 年 8 月 5 日,白沙法院组织开展环资审判专题培训班。

恢复性司法 办结一案修复一片

环境资源审判不是一判了之，其
目的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更好地保
护生态环境。

白沙法院在以审判打击破坏生
态环境违法犯罪的同时，着重在“增
绿”上下功夫，关注生态环境的修复，
将司法保护从审判阶段延伸至判后
生态修复阶段，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
理念，做好生态环境资源审判的“后
半篇文章”，进一步拓宽了“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司法转化。

2024年9月，白沙县人大常委会
专题调研白沙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时，对白沙法院恢复性司法+跨区
域治理+常态化宣传的“三合一”绿色
生态执行机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此
举为白沙“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8月15日，在全国生态日来临之
际，白沙法院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鹦哥岭
分局等，前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生态修复基地。海南二中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庭长潘心情、白沙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卓廷龙对3起环境资
源案件中的3名被告人，异地补植复
绿进行现场指导监督，确保补植复绿
生态修复落实到位。通过恢复性司
法，让“破坏者”变成“修复者”。

据了解，在审理环境资源案时，对
于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嫌疑人，不但要
追究刑事责任，还要责令其开展生态损
害修复补偿工作，但因没有生态修复场
地，导致生态修复工作无法兑现。

为有效解决生态修复场地问题，
白沙法院积极配合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在鹦哥岭生态修复点
的基础上，在白沙设立了全省首个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修复基地，
以恢复性司法确保生态环境修复，为
生态修复责任落地生根打开了通道。

同时，在环境资源审判中引入碳
汇交易作为生态修复手段，采用“以碳
代偿”模式，通过引导行为人购买水土
保持碳汇，为生态环境司法与生态环
境修复的创新融合提供了新路径。


